
依據教育部 110.12.22 臺教社(二)字第 1100172844號函規定，每年應接受 4 小時以上家庭專業研習時數。老師們若無

法參加實體研習，可以至『教育部磨課師』https://moocs.moe.edu.tw/moocs/#/home 研習選修(搜尋：家庭教育)線上

課程，網站提供很多家庭教育相關課程給老師選擇。完成學習課程及測驗，及取得相關時數。完成研習的老師請勾選下

表後並簽名，謝謝!!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